
國
立
嘉
義
大
學
師
範
學
院
教
學
專
業
國
際
碩
士
學
位
學
程

1
1
3
學
年
度
第
1
學
期
第
1
次
學
程
事
務
(
電
子
通
訊
)
會
議
記
錄

時
間
:
1
1
3
年
9
月
2
4
日
(
星
期
二
)

地
點
:
電
子
通
訊
會
議
(
E
-
M
a
i
l
回
覆
)

會
議
委
員
:
陳
明
聰
委
員
(
當
然
委
員
)
、
張
宇
樑
委
員
、
洪
如
玉
委
員
、
楊
正
誠
委

員
、
林
玉
霞
委
員
、
林
郡
雯
委
員
、
執
行
長
黃
楷
茹
助
理
教
授

回
覆
委
員
:
陳
明
聰
委
員
(
當
然
委
員
)
、
張
宇
樑
委
員
、
洪
如
玉
委
員
、
楊
正
誠
委

員
、
林
玉
霞
委
員
、
執
行
長
黃
楷
茹
助
理
教
授

壹
、
報
告
事
項
:
略

貳
、
提
案
討
論
:

提
案
:
是
否
通
過
黃
月
純
教
授
與
張
宇
樑
教
授
之
1
1
4
學
年
度
特
聘
教
授
申
請
案
,
請
審

議
。

說
明
:

一
、
有
關
 
1
1
4
 
年
度
特
聘
教
授
聘
請
相
關
事
宜
,
請
參
照
嘉
大
人
字
第

1
1
3
9
0
0
3
9
4
5
號
公
文
。

二
、
學
程
專
任
老
師
總
共
有
兩
位
提
出
申
請
,
本
學
程
推
舉
名
額
不
限
,
請
各

位
委
員
審
議
當
事
人
申
請
資
格
即
可
。

決
議
:
本
學
程
事
務
委
員
有
七
位
,
其
中
六
位
皆
回
覆
同
意
上
述
二
位
教
授
申
請
資
格
,

故
本
案
通
過
。


